关于“《金沙江流域昆明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小江流域高山峡谷区（东川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受理起草说明

一、关于《金沙江流域昆明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小江流域高山峡谷区（东川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的主要情况说明
（一）项目背景情况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和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云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走绿色、环保、生态发展之路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行动计划》《财政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3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财办资环〔2023〕1号）和《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组织申报2023年中央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的通知》（云财资环〔2023〕18号）要求，昆明市组织申报了“金沙江流域昆明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财政部于2023年5月24日至30日公示该项目已成功入选国家示范工程。
根据《金沙江流域昆明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工程实施范围涉及生态修复图斑549处（矿山351座），面积1287.25公顷，涉及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东川区、嵩明县、宜良县、富民县、安宁市、官渡区、东川区、呈贡区、晋宁区11个县区。金沙江支流小江流（东川片区）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为子项目之一，涉及36座历史遗留矿山，图斑52处，拟完成生态修复治理面积65.06公顷。有2座矿山3处图斑完成增减挂钩项目并完成验收，已纳入增减挂钩项目并完成验收的2座矿山不纳入本次设计、施工，亦不纳入本次评价。
（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背景情况
根据2024年2月6日取得的《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小江流域高山峡谷区（东川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第一批）工程设计批复》（昆自然资规修复〔2024〕22号）和2024年2月26日取得的《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小江流域高山峡谷区（东川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第二批）工程设计及预算的批复》（昆自然资规修复〔2024〕44号）和2025年10月27日取得的《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小江流域高山峡谷区（东川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第三批）工程设计及预算的批复》（昆自然资规修复〔2025〕86号），本次环评共涉及34个矿山49个图斑，项目分为三个批次对矿山进行修复，其中第一批次为10个矿山17个图斑设计工作，修复面积23.6589公顷；第二批次为23座矿山31个图斑设计工作修复面积为31.1880公顷；第三批次为1座矿山1个图斑，修复面积为6.4037公顷。部分图斑合并设计，距离较远的图斑分开设计。三个批次共涉及34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设计42个修复工程，其中2个修复工程与邻近矿山进行合并，因此，本次环评涉及3个批次工程，涉及34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40个修复工程。
[bookmark: _GoBack]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1月19日出具《关于金沙江流域昆明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意见的函》（便函〔2024〕136号），对金沙江流域昆明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作如下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有关要求，应对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并报所在县（区）分局审批。建议建设单位按相关项目所在县（区）划分，对该县（区）内涉及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进行打包，统一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
项目涉及的34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经核实为无法确认治理恢复责任的无主废弃矿山，采矿种主要为建筑用砂岩、建筑用砂、建筑石料、铁矿、铜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本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矿山2东川区汤丹镇石庄村民委员会铁矿、矿山23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舍块乡云坪村民委员会砂厂、矿山31东川区因民镇因民社区铁矿、矿山32东川区因民镇因民社区铁矿、矿山33东川区因民镇因民社区铁矿、矿山34东川区因民镇因民社区铁矿、矿山35东川区因民镇因民社区铁矿、矿山40东川区汤丹镇二二二林场铁矿3 4、生态修复工程属于“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08”“铁矿采选081”；中的“矿区修复治理工程”；矿山29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铜都街道小新街村民委员会砂厂、矿山30东川区拖布卡镇松坪村铜矿、矿山36东川区因民镇因民社区铜矿1、矿山37东川区因民镇因民社区铜矿2、矿山38东川区因民镇因民社区铜矿2生态修复工程属于“七、有色金属采选业09”“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091矿区”；中的“矿区修复治理工程”；其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属于“八、非金属矿采选业10”“11土砂石开采101（不含河道采砂项目）”的“其他”，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2、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共有七章+生态专项评价。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主要就项目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同时对项目专项评价设置情况、规划情况、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等进行阐述分析。
（二）建设内容。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建设内容、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区域环境质量、环境保护目标、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总量控制指标。
（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工程进度、施工期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分析、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运营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选址选线环境合理性分析
（五）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运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按要素填写相关内容。
（七）结论。从环境保护角度，明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可行或不可行的结论。
生态专项评价。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工程分析、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及数据处理方法、生态环境现状、项目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修复工程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影响、修复工程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等。
附表：填东川区项目涉及矿山及其对应工程设计编号。
—6—


—4—


